附件2：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评选奖励条例
根据《陕西省青年科技奖条例》精神，为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表彰在全市科技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并具有良好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促进科技人才健康成长，特设立咸阳市青年科技奖并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是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科协联合设立并组织实施，面向全市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奖项。旨在造就一批进入科技前沿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表彰奖励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才；激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加快创新型咸阳建设，实现“四强三领先”西部强市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条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获奖者应具备的条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具备“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学风正派。获得过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人才奖；年龄40周岁以下。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就和做出突出贡献；

2、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创造性的成果和贡献，并有显著应用成效；

3、在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科技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第三条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一届获奖人数不超过10名。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评审工作与陕西青年科技奖推荐工作结合进行，获奖者优先推荐参加陕西青年科技奖评选。      

第四条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推荐单位

1、各县市区推荐本地区的候选人；

2、市科协所属的市级学会推荐本学科领域的候选人；

3、企事业单位科协、各大专院校推荐本单位候选人；

4、其它有关单位由单位研究确定上报。
第五条  推荐程序

由各推荐单位的成员单位、会员单位向其推荐，各推荐单位向市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

第六条　学科分类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按学科分为：理科类；工科类（一）；工科类（二）；工科类（三）；农科类；医科类。

第七条　成果类型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按成果分为：科学研究类型；工程实践类型；技术推广类型。

第八条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评审机构
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由市科协领导、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协学会部，负责承办日常评审工作。 
第九条  评审办法

实行差额评选，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审结果在市科协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

第十条　由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科协共同发布表彰决定，表彰决定分别向推荐单位、获奖者所在单位及获奖者本人通报。获奖者有关材料存入获奖者人事档案，作为考核、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一条　评审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公开以及保证质量的原则，维护咸阳市青年科技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按程序撤销获奖者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条例解释归属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